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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近日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云南省中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省高院”）出具的关于投资者与公
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现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内容公告
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共 1020

件，涉案金额 423,402,128.19元。 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
人起诉公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40,639,061.50 元，已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终审并驳回诉讼请
求，其中曾 *伟、陈 *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 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件 1017 起，
涉案金额 182,763,066.69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18 号公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1-065 号
公告、2022-039号、2022-040号、2022-078号及 2022-090号公告）。

所有起诉案件中，公司已收到法院判决的有 16起。 公司前期共与 198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
已向 198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 16,601,446.55元（含诉讼费）；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
判决书》已向 12名投资者支付 778,338元（含诉讼费）。

本次共与 126 名个人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 并已向 126 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 4,552,455.63 元
（含诉讼费）； 本次根据云南省高院的判决书， 已向朱 * 等 3 人赔偿投资损失金额合计 401,640.40 元
（含诉讼费）；公司对本次收到的云南省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云 01 民初 1324 号，判决公司
需赔偿原告李 * 华损失 103,341.20 元；案件受理费 4242 元，由原告李 * 华负担 2121 元，公司不服本
次判决已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 本次裁定及判决情况
1、云南省中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裁定结果

1 (2021) 云 01 民初 3768
号 梁 *翔

罗平锌电

11起案件均并入(2021)云 01 民初 3768 号做终结诉讼处
理。
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梁 * 翔、奉 * 里、刘 * 霞、金 *、
李 *、贺 *薇、张 *、杨 * 松、冯 * 燕、王 * 文、朱 * 花、冯 *
敏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2 (2021) 云 01 民初 1016
号 奉 *里

3 (2021) 云 01 民初 1017
号 刘 *霞

4 (2021) 云 01 民初 1018
号 金 *

5 (2021) 云 01 民初 1019
号 李 *

6 (2021) 云 01 民初 1020
号 贺 *薇

7 (2021) 云 01 民初 1021
号 张 *

8 (2021) 云 01 民初 1022
号 杨 *松

9 (2021) 云 01 民初 1023
号 冯 *燕

10 (2021) 云 01 民初 1024
号 王 *文

11 (2021) 云 01 民初 1025
号 朱 *花

12 (2021) 云 01 民初 1026
号 冯 *敏

13 （2020）云 01 民初 3679
号 潘 *东

罗平锌电

25起案件均并入(2020)云 01 民初 3679 号做终结诉讼处
理。

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潘 * 东、王 * 红、唐 *、潘 * 敏、
徐 *军、辛 *、张 *晖、杨 *、李 *翠、倪 * 芳、李 *、王立 *、
王 *、巩 * 春、高 * 宇、李 * 斌、张 * 平、田 *、王 * 明、钱
*、杨 *芬、唐 *、叶 *、关 *生、陈 *明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14 （2020）云 01 民初 3680
号 王 *红

15 （2020）云 01 民初 3681
号 唐 *

16 （2020）云 01 民初 3682
号 潘 *敏

17 （2020）云 01 民初 3683
号 徐 *军

18 （2020）云 01 民初 3684
号 辛 *

19 （2020）云 01 民初 3685
号 张 *晖

20 （2020）云 01 民初 3686
号 杨 *

21 （2020）云 01 民初 3687
号 李 *翠

22 （2020）云 01 民初 3688
号 倪 *芳

23 （2020）云 01 民初 3689
号 李 *

24 （2020）云 01 民初 3690
号 王 *平

25 （2020）云 01 民初 3691
号 王 *

26 （2020）云 01 民初 3692
号 巩 *春

27 （2020）云 01 民初 3693
号 高 *宇

28 （2020）云 01 民初 3694
号 李 *斌

29 （2020）云 01 民初 3695
号 张 *平

30 （2020）云 01 民初 3696
号 田 *

31 （2020）云 01 民初 3697
号 王 *明

32 （2020）云 01 民初 3698
号 钱 *

33 （2020）云 01 民初 3699
号 杨 *芬

34 （2020）云 01 民初 3700
号 唐 *

35 （2020）云 01 民初 3702
号 叶 *

36 （2020）云 01 民初 3703
号 关 *生

37 （2020）云 01 民初 3704
号 陈 *明

38 （2021）云 01 民初 1027
号 周 *辉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11起案件均并入(2020)云 01 民初 3679 号做终结诉讼处
理。
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周 * 辉、徐 * 彬、钟 * 年、刘 *
设、要 *、要 * 元、张 *、洪 *、张 * 峰 、旋 * 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39 （2021）云 01 民初 1028
号 徐 *彬

40 （2021）云 01 民初 1029
号 钟 *年

41 （2021）云 01 民初 1030
号 刘 *设

42 （2021）云 01 民初 1031
号 李 *义

43 （2021）云 01 民初 1032
号 要 *

44 （2021）云 01 民初 1033
号 要 *元

45 （2021）云 01 民初 1034
号 张 *

46 （2021）云 01 民初 1035
号 洪 *

47 （2021）云 01 民初 1036
号 陈 *峰

48 （2021）云 01 民初 1037
号 旋 *华

49 （2021）云 01 民初 1015
号 郑 *海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郑 *海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郑 *海负担。 并入（2021）云 01民初 4225号。

50 （2020）云 01 民初 3705
号 种 *军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种 *军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种 *军负担。

51 (2020) 云 01 民初 3706
号 蔡 *临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蔡 *临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蔡 *临负担。

52 (2020) 云 01 民初 3707
号 范 *云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范 *云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范 *云负担。

53 (2020) 云 01 民初 3708
号 焦 *宾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焦 *宾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焦 *宾负担。

54 (2020) 云 01 民初 3709
号 陈 *银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陈 *银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陈 *银负担。

55 （2021）云 01 民初 3731
号 梁 *颖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梁 *颖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梁 *颖负担。

56 （2021）云 01 民初 3732
号 韩 *莉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韩 *莉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韩 *莉负担。

57 （2021）云 01 民初 3733
号 王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王 *负担。

58 （2021）云 01 民初 3734
号 秦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秦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秦 *负担。

59 （2021）云 01 民初 3735
号 刘 *羽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刘 *羽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刘 *羽负担。

60 （2021）云 01 民初 3736
号 关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关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关 *负担。

61 （2021）云 01 民初 3737
号 王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王 *负担。

62 （2021）云 01 民初 3738
号 吴 *东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吴 *东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吴 *东负担。

63 （2021）云 01 民初 3740
号 郑 *塔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郑 *塔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郑 *塔负担。

64 （2021）云 01 民初 3766
号 俞 *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俞 *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俞 *华负担。

65 （2021）云 01 民初 3767
号 董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董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董 *负担。

66 （2021）云 01 民初 3769
号 王 *朋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 *朋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王 *朋负担。

67 （2021）云 01 民初 3770
号 穆 *国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穆 *国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穆 *国负担。

68 （2021）云 01 民初 3844
号 朱 *媚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朱 *媚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朱 *媚负担。

69 （2021）云 01 民初 3845
号 纵 *球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纵 *球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纵 *球负担。

70 （2021）云 01 民初 4214
号 许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许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许 *负担。

71 （2021）云 01 民初 4215
号 郭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郭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郭 *负担。

72 （2021）云 01 民初 4616
号 周 *芬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周 *芬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周 *芬负担。

73 （2021）云 01 民初 4617
号 南 *峰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南 *峰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南 *峰负担。

74 （2021）云 01 民初 4618
号 李 *伟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 *伟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李 *伟负担。

75 （2021）云 01 民初 4620
号 冯 *霞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冯 *霞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冯 *霞负担。

76 （2021）云 01 民初 4621
号 路 *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路 * 撤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

由原告路 *负担。

77 （2021）云 01 民初 2120
号 巫 *霏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巫 *霏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 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巫 *霏负担。

78 (2021) 云 01 民初 4783
号 陈 *勇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13 起案件并入（2021）云 01 民初 4228 号原告俞 * 广诉
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一案。

79 (2021) 云 01 民初 4777
号 戴 *红

80 (2021) 云 01 民初 4785
号 黄 *

81 (2021) 云 01 民初 4775
号 李 *卫

82 (2021) 云 01 民初 4774
号 林 *伟

83 (2021) 云 01 民初 4776
号 林 *辉

84 (2021) 云 01 民初 4780
号 石 *玲

85 (2021) 云 01 民初 4781
号 孙 *平

86 (2021) 云 01 民初 4778
号 严 *星

87 (2021) 云 01 民初 4784
号 姚 *

88 (2021) 云 01 民初 4786
号 张 *国

89 (2021) 云 01 民初 4779
号 祝 *庭

90 (2021) 云 01 民初 4782
号 申 *英

91 （2021）云 01 民初 4773
号 黄 *霞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15 起案件并入（2021）云 01 民初 3144 号原告王 * 诉被
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一案。

92 （2021）云 01 民初 4772
号 李 *峰

93 （2021）云 01 民初 4769
号 孟 *珊

94 （2021）云 01 民初 4771
号 许 *林

95 （2021）云 01 民初 4770
号 李 *琼

96 （2021）云 01 民初 4665
号 刘 *明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18 起案件并入（2021）云 01 民初 4442 号原告李 * 婷诉
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杨建兴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一案。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刘 *明、苏 *佐、
徐 *、王 *、买 *斌、张 *涛、金 *、王 *欣、陆 *耀、胡 *阳、
胡 * 芳、陈 * 红、雷 * 德、师 * 伟、李 *、高 * 强、付 * 东、
唐 *玲、撤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97 （2021）云 01 民初 4666
号 苏 *佐

98 （2021）云 01 民初 4657
号 徐 *

99 （2021）云 01 民初 4651
号 王 *

100 （2021）云 01 民初 4669
号 买 *斌

101 （2021）云 01 民初 4667
号 张 *涛

102 （2021）云 01 民初 4653
号 金 *

103 （2021）云 01 民初 4654
号 王 *欣

104 （2021）云 01 民初 4658
号 陆 *耀

105 （2021）云 01 民初 4659
号 胡 *阳

106 （2021）云 01 民初 4668
号 胡 *芳

107 （2021）云 01 民初 4655
号 陈 *红

108 （2021）云 01 民初 4661
号 雷 *德

109 （2021）云 01 民初 4652
号 师 *伟

110 （2021）云 01 民初 4660
号 李 *

111 （2021）云 01 民初 4662
号 高 *强

112 （2021）云 01 民初 4656
号 付 *东

113 （2021）云 01 民初 4664
号 唐 *玲

114 （2021）云 01 民初 4671
号 周 *全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6起案件并入（2021）云 01 民初 3956 号原告余 * 强被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杨建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一案，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周 * 全、黄 * 霞、明 *
东、李 *、张 * 杰、叶 * 云撤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
原告承担。

115 （2021）云 01 民初 4674
号 黄 *霞

116 （2021）云 01 民初 4663
号 明 *东

117 （2021）云 01 民初 4670
号 李 *

118 （2021）云 01 民初 4673
号 张 *杰

119 （2021）云 01 民初 4672
号 叶 *云

120 （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一 张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张 *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由
原告张 *负担。

121 (2021) 云 01 民初 4442
号之五 朱 *芳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朱 *芳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由原告朱 *芳负担。

122 (2021) 云 01 民初 3399
号 李 *梅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李 *梅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由原告李 *梅负担。

123 (2021) 云 01 民初 4228
号之三 苏 *智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苏 *智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由原告苏 *智负担。

124 (2021) 云 01 民初 4823
号 蒋 *丰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蒋 *丰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由原告蒋 *丰负担。

125 2021） 云 01 民初 4224
号 金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金 *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由
原告张 *负担。

126 2021） 云 01 民初 1438
号 李 *忠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
准许原告李 *忠撤诉。 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由原告张 *负担。

注：上述云南省中院出具的裁定书中，涉及 126 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 12,443,478.77
元，目前公司与上述投资者达成和解，应向 126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 4,552,455.63 元（含诉讼
费），实际已支付和解赔偿金 4,552,455.63元（含诉讼费）。

2、云南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罗平锌电（原审被告）因与被上诉人朱 * 等 3 人的（原审原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 01 民初 897、595 及 993 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请诉讼。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上诉案件经云南省高院审
理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
一款：“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
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的规
定，罗平锌电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其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受到重大行
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或被要求整改等情况未进行公司信息披露构成虚假陈述没有异议， 本院予以确
认。

其次，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以及损
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该责任成立的要件之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
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
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
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的规定，符
合上述三个条件即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本案中，朱 *等 3人已举证证明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时点进行罗平锌电股票交易并产
生损失，朱 *等 3人已完成其举证责任，可以认定朱 *等 3 人股票交易损失与罗平锌电虚假陈述行为
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罗平锌电主张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
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罗平锌电应当如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罗平锌电主张其虚假陈述行为
不足以导致其公司股票大幅度下降，其公司股票下跌系受系统性风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影响，因此只
应承担补偿责任，即承担 30%的损失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鉴于影响投资者作出
股票投资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仅是其中一种因素。 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
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风险性、波动性的特征。 股票的特征决定了投资股票既是一种收益
率颇高的投资方式，又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 作为投资者，不仅要面对市场外部客观因素所带来
的整体风险，还要面对上市公司内部的非系统性风险。 本案中，虽然罗平锌电存在虚假陈述的违法行
为，投资者存在投资受损的事实，两者之间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罗平锌电受到行政处罚未
按规定及时披露的行为并非造成案涉股价下跌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全部因素。 案涉股票罗平锌电在揭
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与同一时期的深证综合指数以及其所在的有色金属板块指数均存在整体下跌，与
股市整体下跌走势基本相符， 因而投资者买卖罗平锌电股票所受损失不能完全归责于罗平锌电的虚
假陈述行为，还受人民币贬值、利率调整等政策及公司经营状况、行业预期发展前景等因素影响，且罗
平锌电虚假陈述行为系未及时披露其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而受到有权机关行政处罚， 并非通过
主观故意方式发布利好消息。 因此，综合系统性风险、罗平锌电经营状况及其虚假陈述的恶意程度，罗
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不是案涉股票下跌的决定性因素， 一审确认的损失分担比例与罗平锌电过错
程度、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酌情认定朱 * 等 3 人损失的 60%是由于
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所致，该部分予以扣除，其余部分由罗平锌电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关于朱 *等 3人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 原告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
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的规定，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
花税。 罗平锌电对一审法院附表所列损失计算标准及方式没有异议，其上诉认为印花税属于被上诉人
投资损失的不相关成本，不应作为损失计算在内。 本院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证券交易
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印花税是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案涉股票交易
必然产生的成本，一审法院酌定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
的损失总计予以确认。 朱 *等 3人损失中 60%系由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所致，故在朱 *等 3人
的总损失中对此进行扣减。（具体赔偿金额见下表）综上所述，罗平锌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
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 01民初 897、595及 993号民事判决；
二、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 * 等 3 人损失 401,640.40

元；
三、驳回朱 *等 3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原审原告和公司分别承担，公司应承担额为

14,07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以上判决内容为公司根据本次判决书内容整理得出）

民事判决书

序号 案件号 被 上 诉 人
（原审原告）

审 判
法院 判决结果 公司需承担案件受

理费（元）
公司需赔偿金额
（元）

1 （2022） 云 民 终
1642号 朱 *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897号民事判决；由云
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 * 损失 233910
元； 驳回朱 *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
件受理费 9251元，由朱 *负担 5551元，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7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9251 元，由朱
*负担 5551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 37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7400.00 233910.00

2 （2022） 云 民 终
1693号 陈 *伟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993号民事判决；由云
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 * 伟损失
143154.4元； 驳回陈 *伟的其他诉讼请
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7057元，由陈 *伟
负担 4234 元，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 2823 元 ; 二审案件受理费
7057元，由陈 * 伟负担 4234 元，由云南
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823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646.00 143154.40

3 邬 *平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595号民事判决；由云
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邬 * 平损失 24833
元； 驳回邬 *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
案件受理费 1281元，由邬 * 平负担 769
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281 元，由邬 *
平负担 769 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 512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1024.00 24576.00

合计 14070.00 401640.40

注：上述云南省高院出具的判决书中，涉及 3 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 1,202,131.12 元，
并已向朱 *等 3人实际支付投资损失赔偿金额合计 401,640.40元（含诉讼费）。

3、云南省中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个人投资者李 *华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昆明

中院于 2022年 3月 25将本案件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经审理，昆明中院
认为：

罗平锌电因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重大遗漏行为，构成证券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
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七、十七、十八、十
九、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 *华损失 103,341.20 元；
二、驳回原告李 *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242元，由原告李 *华负担 2121元，由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1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和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前期已对全部投资者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7,798.72 万元， 根据云南省高院及云南省中院

的判决及裁定结果，预计本次判决及裁定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数无影响。
五、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目前共与 321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已向 321 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

失 34,720,824.40元（含诉讼费）；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已向 16 名投资者支付
1,181,792.40元（含诉讼费）。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
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云民终 1642号、1644号、1693号;
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云 01 民初 3679 号-3700 号、3702 号-3709

号、（2021）云 01民初 1015号-1037号、2120 号、3399 号、3731 号-3738 号、3740 号、3766 号-3770 号、
3844 号-3845 号、4214-4215 号、4226 号之一、4228 号之三、4442 号之五、4616 号-4618 号、4620 号-
4621号、4651号-4674号、4769号-4786号、4823号、4224号、1438号；

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 01民初 1324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3-034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
芦茅林铅锌矿改建工程联合试运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向荣矿业”）近期收到安顺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安顺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同意普定县向
荣矿业芦茅林铅锌矿联合试运转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芦茅林铅锌矿改建工程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2月 11日、2023年 2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
铅锌矿改建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获审查批复暨施工建设的公告》及更正公告，对向荣矿业芦茅林铅锌矿
递交的《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建设获审查批复及施工建设相关情况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3-002号、2023-003号公告。

二、 本次获得联合试运转通知的情况
向荣矿业于 5月 15日上报的《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芦茅林铅锌矿改建工程关于联合试运转

的申请》及“联合试运转方案”。 经安顺市应急管理局研究，同意实施联合试运转，时间为 3 个月(从
2023年 5月 17日至 2023年 8月 16日)。 安顺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在联合试运转期间要加强现场安全
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要认真收集供电、排水、通风等各大系统各项数据资料，为联合试运转结束后矿
山最后的竣工验收做好准备。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试运转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安顺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同意普定县向荣矿业芦茅林铅锌矿联合试运转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3005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2023-028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7日。 其中：
A、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7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银桦路 60号院 6号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106,088,138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71.488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06,087,63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48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5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0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4、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5、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0.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4 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8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0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0.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1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6,08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田雅雄、刘亚楠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月 21日召开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44,6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 20,004,464.90元。同时，公司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80,017,859股，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80,062,508股。在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
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44,6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公司总股本为 200,044,649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 280,062,50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6 日。 本次所转增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3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转增的股份将于 2023年 5月 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总数与本次转增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498 赵光辉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6,080,486 23.04 18,432,194 64,512,680 23.04
高管锁定股 45,257,151 22.62 18,102,860 63,360,011 22.62
首发后限售股 823,335 0.41 329,334 1,152,669 0.4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964,163 76.96 61,585,665 215,549,828 76.96
三、总股本 200,044,649 100.00 80,017,859 280,062,508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280,062,508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5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玉山路 1号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倪雯琴
咨询电话：0632-6611106
传真电话：0632-6611219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0506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23-026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并安排回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8日、2023年 5月 10日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截止目前，部分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落实，并需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预计将不晚于 2023年 5月 24日完成《问询函》回复工作。延期
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